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４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本公司为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顾地”） 因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

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青杠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本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重庆顾地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青杠支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

订担保合同。

２

、本公司为河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河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顾地”）因扩大生产新增流动资金需要，拟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商丘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河南顾地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商丘分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有关问题的说

明》，上述担保事项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顾地

１

、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住 所 璧山县青杠工贸区

法定代表人 沈朋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主营业务 塑料管道研发、生产和销售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重庆顾地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资产总额

３９９

，

８５６

，

４７４．９６ ３６２

，

１３２

，

４５１．８１

负债总额

２２７

，

１７６

，

９８２．８２ ２０６

，

８３３

，

１００．７６

净资产

１７２

，

６７９

，

４９２．１４ １５５

，

２９９

，

３５１．０５

营业收入

２３１

，

５９３

，

２０４．５７ ５１６

，

３１４

，

７３６．３８

利润总额

２０

，

７１０

，

９３２．１７ ４０

，

９１３

，

５５１．２６

净利润

１７

，

３８０

，

１４１．０９ ３６

，

７４０

，

２３７．８５

４

、信用情况

重庆顾地信用等级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二）、河南顾地

１

、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 河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住 所 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平路西侧

６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振国

注册资本

２

，

０８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８０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塑料管道研发、生产和销售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河南顾地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７０％

的股份，商丘市金龙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份。

３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资产总额

９８

，

１８７

，

５９６．１０ １０２

，

２８６

，

２８３．７１

负债总额

７６

，

７０９

，

２７４．９３ ８０

，

７９３

，

６７９．５４

净资产

２１

，

４７８

，

３２１．１７ ２１

，

４９２

，

６０４．１７

营业收入

２６

，

３５９

，

６１０．９４ ３６

，

７０６

，

２６７．５９

利润总额

－１９

，

０４４．０１ １

，

２６９

，

１１８．３１

净利润

－１４

，

２８３．００ １

，

００８

，

４６６．６４

４

、信用情况

河南顾地信用等级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为重庆顾地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３

、被担保的债权的形成时间：以实际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４

、担保金额和方式：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

保合同为准。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重庆顾地的实际借款

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二）、本公司为河南顾地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河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３

、被担保的债权的形成时间：以实际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４

、担保金额和方式：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

合同为准。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河南顾地的实际借款

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司认为，重庆顾地、河南顾地为本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公司对其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申请的授信额度用于日常经营，公司对其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以上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信息披露之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８２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顾地累计对外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系为甘肃顾地塑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截至信息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占最近

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产的

８．５５％

、净资产的

２０．３７％

。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如下：“经核查，顾地科技对外提供担保事宜履行了相关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重庆顾地、河南顾地申请的授信额度均用于日常经营，且其为顾地科技全资

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

本保荐机构同意顾地科技上述对外担保事宜。 ”

七、备查文件

１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４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鄂州市吴都大道

９

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顾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

）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

东；

（三）、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一）。法人股东应当有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和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除上述个人股东有效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卡外，代理

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个人股东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址：湖北省鄂州市吴都大道

９

号公司董秘办。

（四）、会议联系人：王宏林 许璐 吴建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１－３３５００５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１１－３３５０６２１

五、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凭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登记文件原件入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或授权代表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附件一：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本单位（本人）持有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按自己决定表

决）。

编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一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二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４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０１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公司

９

名董事。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林超群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现场出席会议董事

８

名，董

事袁志敏以电话通讯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审议、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而增加注册资本

并修订〈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２７

号”文核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２６７

号”

文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６００

万股，相关资金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勤信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公司因公开发行股票注册资本增加

３

，

６００

万元，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情况，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关于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规定，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授权期

限为

１２

个月。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情况，对《公司章程（草

案）》中涉及股票发行并上市的条款进行修订后形成的文本《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将提交工商部门

备案。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将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不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拟连同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乙方，下称“国信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古楼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鄂州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青杠支行、深圳

发展银行武汉光谷支行等五家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内容待上述三方监管协议签署后将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顾地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重庆顾地拟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璧山青杠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额度，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上述银行签

订担保合同。

因扩大生产新增流动资金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拟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商丘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额度， 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上述银行签订

担保合同。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将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等相关活动管理制度〉的

议案》。

《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等相关活动管理制度》 的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６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设定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瑞泽”或“公司”）拟申请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３．３

亿

元（含

３．３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及总金额、债券

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债券期限、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网上网下发行

比例、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排、确定担保相关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偿债保障安排、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规模、是否向股东配售及向股东配售的具体安排、发行上市场所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

行有关的事宜。 ”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按时足额还本付息，本期债券拟以公司持有的三亚润泽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亚润泽”）

１００％

的股权、持有的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海瑞泽”）

１００％

的股权为

本期债券持有人提供质押担保；此外，张海林、冯活灵、张艺林愿以其各自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分别为

１２００

万

股、

１２００

万股、

６００

万股为本期债券持有人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设定质押担保的议案》，同意作为

本期债券提供信用评级增信措施之一，以公司持有的三亚润泽

１００％

的股权和持有的琼海瑞泽

１００％

的股权

为本期债券持有人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 所有权人 评估值（万元）

１

三亚润泽

１００％

的股权 海南瑞泽

３１５３．１５

２

琼海瑞泽

１００％

的股权 海南瑞泽

１１１５６．１２

公司将通过法律上的适当手续将合法拥有的上述股权作为质押物出质给全体债券持有人来进行质押担

保。质押期限自本期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办理完发行之日起计算，至本期债券清偿之日

止；如公司提前清偿主债权，则质押期限提前结束。

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质权人的质权代理人， 具体股权质押手续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办理。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６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

通讯方式和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及相关出席人员，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参与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董事张海林、张艺林、常静、于清池、

白静、毛惠清现场出席会议，董事冯苏强、冯儒、方天亮因公出差在外地，采用通讯方式参与会议，公司监事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为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设定质押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申请发行规模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３

亿元（含

３．３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并授权董事会确定和办理：“在法律、法规允

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

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及总金额、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债券期限、发行

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网上网下发行比例、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

排、确定担保相关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偿债保障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规模、是否向股东配

售及向股东配售的具体安排、发行上市场所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事宜。 ”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作为为本期债券提供信用评级增信措施之一，同意将持有的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海瑞泽”）

１００％

的股权和三亚润泽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润泽”）

１００％

的股权向本期债券持有人设定质押担保。 公司将通过法律上的适当手续将合法拥有的上述股权作为质押物

出质给全体债券持有人来进行质押担保。 质押期限自本期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办理完

发行之日起计算，至本期债券清偿之日止；如公司提前清偿主债权，则质押期限提前结束。上述两家全资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低于未偿还的本次债券本金及一年利息总额

１．５

倍的部分，张海林、冯活灵、张艺林则愿

以其各自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分别为

１２００

万股、

１２００

万股、

６００

万股为本次债券持有人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质权人的质权代理人， 具体股权质押手续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办理。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长安信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电话、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目前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已变更为文化旅游产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

公司名称进行变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体情况如下：

原第二条第一款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

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现修改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原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原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ＣＨＡＮＧ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现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ＸＩ

’

ＡＮ ＱＵＪＩＡ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

，

ＬＴＤ．

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７

，

３３３

，

４４１

股，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７９

，

５０９

，

６７５

股，全部为普通股。

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召开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长安信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二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西安大唐芙蓉园景区芳

林苑酒店（西安市芙蓉西路

９９

号）召开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内容：

１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关于发放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３

、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三、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北京时间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法人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地址：西安市雁塔南路

２９２

号曲江文化大厦

７

层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６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９１２９３５５

传 真：（

０２９

）

８９１２９３５０

联 系 人：许焱、姚焰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下列全部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 托 日 期 有 效 期 限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发放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回避”、“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

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

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2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2012-40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7

日接到控股股东东莞市瑞晨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瑞晨投资

"

）的通知，瑞晨投资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000

万股

,

质押给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为其股东谭颂斌个人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并已于

2012

年

9

月

7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7

日起至瑞晨投资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公告日，瑞晨投资共持有公司

5,25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25%

。 本次瑞晨投资办理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股份总数为

4,000

万股，占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6.19%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

。 瑞晨

投资已质押股份累计

4,000

万股，占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6.19%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

。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57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正投

资

"

）的通知，光正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

4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5%

）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用于其向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进行融资，光正投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9

月

6

日

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6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光正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4,259,9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5%

，目前累计质押

70,000,000

股，质押

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7%

，尚余

14,259,920

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600565

公告编号：临

2012-51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银集团

"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上首次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2,181,769

股， 并计划自该日起

12

个月内以其自身名

义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此首日增持股份）。

截止

2012

年

9

月

7

日，东银集团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14,399,954

股，约占首次增持日已发行股份总数（

720,000,000

股）的

2%

。增持完成后，东银集

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273,712,692

股，约占总股本的

38.02%

。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东银集团依据承诺未

减持迪马股份股票，在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东银集团将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

十三条的决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例行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0

日

股票简称：瓦轴

B

股票代码：

200706

编号：

2012-15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

2

、董事会会议的时间、方式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采用通讯联络的方式举行。

3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应到会董事

12

人，实到

12

人。

4

、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路顺主持。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聘任王龙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王龙杰先生个人简历

王龙杰先生，

1962

年

2

月出生，

1987

年

7

月毕业于辽宁工业大学，高级工程师。

1987

年

12

月起历任瓦

轴厂产品设计员、四成品分厂技术科副科长、六成品分厂副厂长、七成品分厂厂长、六成品分厂厂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特大型分公司总经理。 王龙杰先生，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具备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2－033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

：

30

时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104,440,2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1%

。 本次会议

由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04,440,290

股，其中

:

同意票

104,440,29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04,440,290

股，其中

:

同意票

104,440,29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指派熊杰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12-02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4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

9

名，实际到

会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认购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4

日接到参股公司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函， 龙江银行拟于

2012

年向全体原有

法人股东按照截至

2011

年末的持股比例，配售总额不超过

6.4

亿股的新股。 本次增资每股价格不低于截至

2012

年

6

月末龙江银行每股账面净资产价值的基础上，参考专业中介机构评估价格、结合同业银行资本市

场情况拟定，预计每股价格为

2

元人民币。 增资扩股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资本金，以提高该行资

本充足率，增强该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7.20

亿元，总资产

1780.39

亿元，总负

债

1706.17

亿元

,

资产回报率为

1.13%

，资本回报率为

27.16%

；贷款不良率为

0.60%

，拨备覆盖率

434.21%

，资

本充足率为

12.67%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12.37%

，

2012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9.29

亿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持有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4,020.5214

万股， 占该行注册资本的

1.08%

，按持股比例可认购该行股份为

691.7026

万股

(4,020.5214

万股

/372,000

万股

*64000

万股

=691.7026

万

股

)

，认购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1,383.4052

万元

(691.7026

万股

*2

元

=1,383.4052

万元

)

。

公司自

2008

年投资参股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大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来，取得了较稳定

的投资回报，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为此，现同意认购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增资扩股中公司

可认购的股份

691.7026

万股，认购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1,383.4052

万元，并放弃认购该行其他股东放弃认购

的股份。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3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2]562

号文

"

核准，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4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6

元，共募集资金

42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3,057,495.7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70,942,504.29

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全部到位，并经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

"

天职京

ZH[2012]1492

号

"

《验资报告》审核。 公司此次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12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工商登记的专

项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工商登记相关事项进行变更，并将修订后的《公司章

程》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备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2

年

9

月

7

日，公司取得了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由

"

一亿二千万元整

"

变更为

"

一亿六千万元整

"

，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

变更为

"

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

"

，公司营业期限从

"50

年

"

变更为

"

长期

"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同时，公司于上市后完

善的《公司章程》已在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5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昭通彝良地震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

13

：

00

复牌。

一、概述

北京时间

2012

年

9

月

7

日

11

时

19

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交界

(

北纬

27.5

度，东经

104.0

度

)

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

14

公里。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天力公司

"

）处于地震区域内。 由于受地震破坏、抗震救灾及电力、交通运输等因素的影响，天力

公司下属煤矿全部停产，天力公司电石及其他相关生产装置也处于停产状态。

二、天力公司的基本情况

天力煤化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本公司

持有

100%

股权。 法定代表人明崇伦，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煤化工、建材的生产销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9613.77

万元， 负债总额

63927.26

万元， 净资产

35686.51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076.66

万元，利润总额

437.01

万元，净利润

553.81

万元。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17972.02

万元， 负债总额

81381.30

万元， 净资产

36590.73

万元。

2012

年

6

月

30

日实现营业收入

15203.37

万元，利润总额

739.34

万元，净利润

724.16

万元。

三、地震对公司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受本次地震影响，天力公司预计停产两个月左右，直接影响煤炭减产约

10

万吨，电石减产约

1.5

万吨。

为确保人员的安全，目前煤矿停产，矿井暂时关闭，因此矿井里面的资产损失情况暂时无法核实。

公司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启动综合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抗震救灾，力争把损失减到最少。

目前，公司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相关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了解、核

实和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 届时公司将根据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十日


